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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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82,444,645.15
-83,385,213.74
-72,852,226.86
13,823,013.76

-0.11
-0.11

-46.42%
本报告期末

2,799,387,502.05
-220,978,622.79

上年同期

539,371,696.65
-62,380,547.03
-61,717,342.92
73,774,122.51

-0.08
-0.08

-61.73%
上年度末

2,878,334,888.46
-138,253,409.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0.55%
-33.67%
-18.04%
-81.26%
-37.50%
-37.50%
15.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74%
-59.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通怡梧桐 2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江苏宜美照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张明

洪慧

黄洪林

焦向辉

徐卫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38,799

持股
比例

22.54%

7.93%

2.05%

1.79%
0.77%
0.45%
0.43%
0.41%
0.38%
0.37%

（1）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2）除（1）已列明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不适用。

持股数量

171,998,610

60,504,314

15,623,600

13,674,654
5,850,600
3,461,000
3,300,127
3,150,000
2,890,000
2,849,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质押

冻结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71,998,610
171,998,610
60,504,314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及第五节“重

要事项”相关内容。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073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8月16日上午以电子通讯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上午
以现场结合电子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巨潮资讯网
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074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6日上午以电子通讯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下午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满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
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076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重整事项进展

暨收到预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提示：
1、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预重整程序是为了提前启动公司债权债务梳理等相关工作，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

率及重整可行性的程序。襄阳中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即申
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整或预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法院决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也不代表公司正
式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后，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第（九）项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因此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若重整失败宣告破产，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

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
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告风险提示内容，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重整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8日，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园美谷”）收到债

权人广州律建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送达的《告知函》和湖北省襄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就申请人的申请对公司出具的（2024）鄂 06破申 48号

《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一定的重整价
值，向襄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2024年12月3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
的编号（2024）鄂06破申48号《决定书》，襄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2024年12月5
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出具的编号（2024）鄂06破申48号之一《决定书》，襄阳中院指定奥园
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具体详见
2024年12月4日和2024年12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下同）的

《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9）和《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
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1）。

根据进展情况，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期间债
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2），2024年 12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临时
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3），2024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24），2025年 1月 8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2025年2月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2025年
3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进展暨收到法院预重整延期决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
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2025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2025年6月20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签署共益债借款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二、本次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收到襄阳中院出具的（2024）鄂06破申48号之四《决定书》，主

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奥园美谷公司临时管理人的申请符合相关规定，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规范破产案件预重整审理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指引（试行）》第十一条的规
定，决定将奥园美谷公司预重整期间延长三个月，期限至2025年11月28日。”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法律文书。公司将继续配

合法院及相关机构开展预重整相关工作，积极推进预重整进展，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不论是否进入
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预重整程序是为

了提前启动公司债权债务梳理等相关工作，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的程
序。襄阳中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重整或预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法院决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也不代表公司正
式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后，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
将因此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若重整失败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
康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
破产清算的风险。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
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5条之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高度关注《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和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定向融资
计划案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管”）起诉案件
（债务人含京汉置业及其子公司）导致公司相关资产被司法冻结，案件导致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余额为0元。若公司最终为前述案件承担担保责任，会因为控股股东关联方承担担保
责任而形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金额以法院实际执行为准。其出
现且情形严重时则可能会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项、第9.8.2条规定情形，公
司股票会因此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因公司控股子公司存在债务逾期的情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
下简称“民生银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提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对民生银行的本次执行申请终结执行程序，民生银行已将相关债权转让至信达资管。

后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资管是
否继续采取措施尚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其他金融机构是否会采取措施以及具体采取何种措
施尚具有不确定性。若采取措施，可能会对公司的相关经营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环绿纤”）
仍处于停产状态外，公司主营板块业务正常；金环绿纤何时复产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排
除未来仍无法清偿到期金融机构债务的情形。2025年7月3日，金环绿纤收到襄阳中院送
达的(2025)鄂06破申25号《通知书》，申请人襄阳龙马金缘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以金环绿纤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对金环绿纤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及子公司存在重大诉讼事项（包括担保责任事项），部分案件导致公司及子公司

部分资产受限。部分案件已进入司法强制执行阶段，可能会导致公司或子公司部分资产被
司法处置，具体以法院实际执行结果为准，其可能对公司或子公司经营结果产生一定的影
响；未来受限资产是否解除或新增，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公司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未来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因诉讼案件被相关法院继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达资管已对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园科星”）和公司等被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青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青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控股”）及实际控制
人陈家兴先生拟在该公告披露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的方式，预计合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 9,909,700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3.00%）。其中，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双方合计不超过 3,303,2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双方合计不超过6,606,500股（即不超
过总股本的2.00%）。

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触及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合计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票 4,303,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本次权益变动后，青龙控股及
陈家兴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4,072,404 股，持股比例由 29.50%减少至
28.21%。

公司近日收到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的通知，在 2025年 7月 29日至 2025
年 8月 26日期间青龙控股和陈家兴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844,4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85%，本次权益变动后，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1,228,004股，持股比例由28.21%减少至27.36%。截至2025年8月26日，青龙
控股及陈家兴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147,65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14%。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青龙管业

上升□ 下降√

宁夏青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陈家兴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路创新园41号楼A6办公楼二层

2025年7月29日至2025年8月26日

青龙控股和陈家兴先生在 2025年 7月 29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期间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 2,844,400股，本次减持完成后，青龙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3,985,70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9.19%；陈家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24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7%。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002457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青龙控股

陈家兴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A股

A股

股份性质

减持股数（股）

661,800
2,182,600
2,844,4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是√ 否□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减持比例（%）

0.20%
0.65%
0.85%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青龙控股

陈家兴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
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6）。青龙控股和陈家兴先生拟在该公告披露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预计合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不超过9,909,700股。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双方合计不超
过3,303,2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双方合计不
超过6,606,5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和陈家兴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
相关承诺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

是□ 否√

64,647,504
64,647,504

-
29,424,900
29,424,900

-
94,072,404
94,072,404

-

19.39%
19.39%

-
8.82%
8.82%

-
28.21%
28.21%

-

63,985,704
63,985,704

-
27,242,300
27,242,300

-
91,228,004
91,228,004

-

19.19%
19.19%

-
8.17%
8.17%

-
27.36%
27.36%

-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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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已发行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元
（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泓博医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秋丽

021-507201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59号12幢

info@pharmaresources.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秋丽

021-507201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59号12幢

info@pharmaresources.cn

30123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52,738,072.83
24,761,426.27
20,159,213.20
39,426,128.74

0.18
0.18

2.37%
本报告期末

1,356,585,929.93
1,060,163,608.20

上年同期

265,763,514.46
15,976,491.16
9,375,344.43

-21,592,117.20
0.11
0.11

1.43%
上年度末

1,316,426,388.19
1,032,697,457.8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32.73%
54.99%

115.02%
282.60%
63.64%
63.64%
0.9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05%
2.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泓博智源
（香港）医
药技术有
限公司

安荣昌

16,289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27.71%

7.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38,675,000

10,710,7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38,675,000

10,710,7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蒋胜力

沈阳富邦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鼎蕴
投资管理
咨询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深圳盈运
通贰号投
资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北京中富
成长股权
投资中心
（有 限 合
伙）

鼎泰海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北京中富
基石投资
中 心（有
限合伙）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长城
消费增值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5.67%

5.22%

3.89%

2.87%

2.01%

1.99%

1.72%

1.15%

PING CHEN、安荣昌、蒋胜力为一致行动人，PING CHEN实际控制泓博智源（香港）医药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鼎蕴投资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中富基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
富成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北京中富成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国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02,800股，合
计持有2,802,800股。股东金素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账户持有752,53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合计持有752,530股。股东张雪通过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51,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4,200股，合计持有676,000
股。

7,917,000

7,293,200

5,423,600

4,000,000

2,802,800

2,775,362

2,400,660

1,600,930

7,917,000

0

5,423,60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
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双星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迪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0527-84252088
wudi@shuangxingcaisu.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花蕾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0527-84252088
002585@shuangxingcaisu.com

00258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626,491,238.39
-149,465,314.76
-172,768,822.57
-279,652,897.10

-0.131
-0.131
-1.70%

本报告期末

12,660,255,761.40
8,698,302,781.69

上年同期

2,826,985,153.05
-166,015,270.22
-187,087,259.58
-129,258,650.09

-0.145
-0.145
-1.81%

上年度末

13,305,018,268.96
8,882,007,774.8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7.09%
9.97%
7.65%

-116.35%
9.66%
9.66%
0.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4.85%
-2.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吴培服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吴迪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吕强

#王平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61,694

持股比例

26.27%
5.30%
5.30%
3.30%
2.07%
0.86%
0.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301,388,029
60,840,000
60,840,000
37,872,180
23,777,258
9,887,000
6,311,1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26,041,022
0
0

28,404,135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傅文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0.50%

0.44%
0.35%

吴培服为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吴迪为吴培服之子，视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中：王平的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 1,960,000股；傅文龙的投资者信用
账户持股1,150,000股。

5,713,051

4,999,960
4,072,216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培服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2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书面、微信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8月27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服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作出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

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30 证券简称：泓博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5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天华新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华超净

董事会秘书

王珣

0512-62852336
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99号

thxn@canmax.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金鑫

0512-62852336
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99号

thxn@canmax.com.cn

30039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457,782,947.84
-155,687,429.46
-200,356,211.23
197,442,097.69

-0.19
-0.19

-1.39%
本报告期末

19,751,298,977.10
10,697,695,441.83

上年同期

3,713,194,472.99
834,887,968.34
523,299,264.52
706,245,985.45

1.00
1.00

6.83%
上年度末

17,545,051,088.73
11,345,137,924.8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6.88%
-118.65%
-138.29%
-72.04%

-119.00%
-119.00%

-8.2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2.57%
-5.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裴振华

容建芬

70,9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23.69%
8.12%

0

持股数量

196,835,843
67,471,304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147,626,882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13,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
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赵阳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发展创投有限公司

王珩

冯志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73%
1.28%
1.04%
0.89%
0.59%
0.59%
0.54%
0.49%

上述公司股东裴振华、容建芬系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股东赵阳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112,500 股外，还通过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497,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609,500 股。

股东冯志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913,706股外，还通
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73,706 股。

14,368,964
10,609,500
8,632,860
7,414,162
4,915,863
4,891,282
4,451,207
4,073,706

0
0
0
0
0
0

3,338,405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事项1、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截止 2024年 12月 31 日的总股本 830,750,7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6.00元（含税），共计派发 498,450,472.8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转入以后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2、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3、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4），公司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